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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聖國際生技股份有限公司 

一一四年股東常會開會程序 

時間：中華民國一一四年四月三十日（星期三）上午十時 

地點：台中市西屯區科園路 19 號(國立中興大學產學研鏈結中心國際會議廳) 

一、宣佈開會 

二、主席致詞 

三、報告事項 

（一）113 年度營業報告書 

（二）審計委員會查核 113 年度決算表冊報告 

(三) 113 年度員工及董事酬勞分派情形報告 

(四) 113 年度給付董事酬金報告 

(五) 113 年度盈餘分配現金股利暨資本公積分派現金報告 

(六) 第二次買回庫藏股執行情形報告 

四、承認事項 

（一）承認本公司民國 113 年度營業報告書及財務報表案 

五、討論事項 

（一）本公司資本公積轉增資發行新股案 

（二）本公司「公司章程」修正案 

六、臨時動議 

七、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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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事項 

報告案一 

案    由：113 年度營業報告書，報請  公鑒。 

說    明：營業報告書請參閱本手冊第 5 頁至第 6 頁(附件一)。 

 

報告案二 

案    由：審計委員會查核 113 年度決算表冊報告，報請  公鑒。 

說    明：審計委員會查核報告書，請參閱本手冊第 7頁 (附件二)。 

 

報告案三 

案    由：113 年度員工酬勞及董事酬勞分派案，報請  公鑒。 

說    明：本公司 113 年度員工酬勞及董事酬勞，業經一一四年三月十二

日董事會決議通過。擬提撥員工酬勞新台幣 4,551,142 元，

並全數以現金發放；另本次不擬分派董事酬勞。 

 

報告案四 

案    由：113 年度給付董事酬金報告，報請  公鑒。 

說    明：(一)本公司一般董事及獨立董事酬金給付政策、制度、標準與

結構，並依所擔負之職責、風險、投入時間等因素敘明與

給付酬金數額之關聯性： 

1.依本公司公司章程規定，董事之報酬，不論營業盈虧，

授權董事會依其對本公司營運參與程度及貢獻價值並參

酌同業水準議定之。 

2.公司章程中亦明訂不高於年度獲利之 2%作為董事酬

勞，但公司尚有累積虧損(包括調整未分配盈餘金額)

時，應預先保留彌補數額。 

（二）董事之個別酬金細目，請參閱本手冊第 8 頁 (附件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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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案五 

案    由：113 年度盈餘分配現金股利暨資本公積分派現金報告，報請  

公鑒。 

說    明：(一)依公司章程第廿七條規定，自盈餘提撥股東現金股利新台

幣 326,242,412 元，按本公司流通在外股數計算，每股配

發現金股利新台幣 4 元。 

(二)依公司法第二百四十一條規定，自超過票面金額發行股票

所得溢額之資本公積中提撥新台幣 81,560,603 元，按本

公司流通在外股數計算，配發每股現金 1 元。 

(三)本公司 113 年度分配現金股利合計每股 5 元，預計於 114

年 5 月 22 日完成發放。 

 

報告案六 

案    由：第二次買回庫藏股執行情形報告，報請  公鑒。 

說    明：(一)本公司第二次買回庫藏股執行情形，請參閱本手冊第 9頁 

(附件四)。 

 

承認事項 

承認案一 

案    由：本公司民國 113 年度營業報告書及財務報表案，提請  承認。

(董事會提) 

說    明：(一)本公司 113 年度財務報表(含合併財務報表及個體財務報

表)，業經安永聯合會計師事務所凃清淵會計師及黃子評

會計師查核完竣。 

（二）113 年度營業報告書、會計師查核報告及上述財務報

表，請參閱本手冊第 5 頁至第 6 頁(附件一)、第 10 頁至

第 17 頁(附件五)、第 18 頁至第 25 頁(附件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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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論事項 

討論案一 

案    由：本公司資本公積轉增資發行新股案，提請  討論。(董事會提) 

說    明：(一) 依公司法第二百四十一條規定，本公司擬自超過票面金

額發行股票所得溢額之資本公積中提撥新台幣

81,560,600 元辦理資本公積轉增資發行新股 8,156,060

股，每股面額新台幣 10 元，按本公司流通在外股數

81,560,603 股，每仟股配發股票 99.999996 股。 

（二）本案俟經股東常會通過並奉主管機關核准後，另訂除權

配股基準日，配發不足一股者，得由股東自行在配股基

準日起五日內向本公司股務代理人辦理併湊整股之登

記，未併湊或併湊後仍不足一股之畸零股，按面額以現

金分派之，其股份授權董事長洽特定人按面額認購。 

（三）新股之權利義務與已發行普通股相同，嗣後如因流通在

外股數異動，致股東配股比率發生變動，授權董事長調

整之。 

 

討論案二 

案    由：本公司「公司章程」修訂案，提請  討論。(董事會提) 

說    明：為配合實務需求及符合相關法令，擬修訂本公司章程，修訂條

文對照表請參閱本手冊第 26頁至第 28 頁(附件七) 

 

臨時動議 

 

散  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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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長聖國際生技股份有限公司 

一一三年度營業報告書 

回顧一一三年度，本公司經營團隊的努力之下，依循計畫逐步達成各項研究發展計畫。茲就
一一二年度營運成果及一一三年度營業計畫簡要報告如下： 
一、一一三年度營業結果 

(一)營業計畫實施成果 
本公司依據特定醫療技術檢查檢驗醫療儀器施行或使用管理辦法(特管辦法)，已與
數家醫院合作並向衛福部送出特管辦法之計畫申請，並新增樹突細胞結合細胞因子
誘導殺手細胞(DC-CIK)、細胞因子誘導殺手細胞(CIK)及自體骨髓間質幹細胞移植治
療退化性關節炎及膝關節軟骨缺損(BMSC)獲核准施行。 
本公司於 113 年度之個體營業收入為 783,896 仟元，合併營業收入為 933,813 仟元， 
113 年度合併營業利益為 421,191 仟元，合併稅後淨利為 367,250 仟元；截至 113 年
12 月 31 日，合併資產總額為 2,136,096 仟元，合併負債總額為 341,817 仟元，財務
結構屬正常良好。 

(二)預算執行情形 
本公司 113 年度並未對外公開財務預測，故不適用。 

(三)財務收支及獲利能力分析 

項目 113 年度 112 年度 

流動比率 371.71% 656.56% 

負債佔資產比率 16.00% 11.22% 

股東權益報酬率 20.47% 29.27% 

純益率 39.33% 71.12% 

每股盈餘 4.55 元 6.59 元 

(四)研究發展狀況 
本公司一一三年度之開發成果概述如下： 
(1)樹突細胞疫苗治療惡性腦瘤：臨床二期臨床試驗執行中。 
(2)臍帶間質幹細胞治療心肌梗塞：臨床 Phase Ⅱa 臨床試驗執行中。 
(3)臍帶間質幹細胞治療腦中風：臨床一期試驗執行中。 
(4)臍帶間質幹細胞治療多發性硬化症：臨床 Phase I/IIa 臨床試驗執行中。 
(5)抗原嵌合受體 T 細胞(CAR001)治療晚期復發/難治性實體腫瘤：PhaseⅠ/Ⅱa 臨床

試驗已獲美國 FDA 核准執行，目前申請 TFDA 臨床試驗中。 
二、一一四年度營業計畫概要 

(一)經營方針 
推廣特管辦法業務，並採取整合公司內相關資源之方式，無償提供醫療院所高品質
各項所需之服務與輔導，協助醫療院所通過特管辦法；並於特管辦法通過後，輔導與
協助醫療院所建立各項標準作業程序、進行人員教育訓練與實際操演、第一次接案
時現場觀察並指導各種應注意事項。期望藉由與國內特管辦法案各醫療院所共同累
積臨床治療經驗，創造最佳療效口碑，配合醫療院所推廣國際醫療服務，吸引全球疾
病人流來台就醫，導入醫療市場全球化。 

(二)預期銷售數量及其依據 
本公司之研發產品尚處於臨床試驗階段，目前依據衛生福利部公布之特管辦法修正
條文細胞經營製劑委託製造服務，爰得先行與我國醫療院所合作，提供國內醫療機
構執行特管辦法所需的細胞製劑，將原先尚處新藥開發階段之自體免疫細胞及自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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幹細胞治療技術提前應用於市場，目前已協助 19 家醫療機構通過核准，且經衛福部
核准之案件已達 45 件，成為新藥上市前主要之營業收入。因銷售產品為特管辦法核
准之細胞製備項目，而各產品之銷售單價較高，且各產品間之價格差異極大，不適宜
以銷售數量作為衡量基礎，惟本公司預期未來一年之業務仍可呈穩定成長之趨勢。
且目前本公司除將持續拓展製劑委託製造服務外，也將持續推進產品研發並積極爭
取海外市場的授權機會，產生授權金收入，包含簽約金、里程金及銷售權利金等。 

(三)研究發展計畫 
除現有之技術研究發展及臨床試驗申請外，本公司亦將積極尋求其他有發展性技術，
除以技轉之方式取得外，亦會考量與其他生技公司技術合作，或透過股權投資之方
式進行。 

(四)重要之產銷政策 
本公司細胞產品使用者鎖定急重症患者，故通路策略是專注於區域醫院與醫學中心
的開發，另因本公司產品內容專業度較高，具一定產品知識門檻，故自聘有專業市場
開發人員與業務推動人員。為管制績效順利達成，本公司明確規範業務部須定期收
集市場資訊、分析市場情報與競爭對手策略，據以訂定年度、季度與各月份業績目
標；每年底業務部須提出業務推動計畫，針對不同產品、不同區域與不同醫院分配，
做成業績目標；各階段目標均須定期審視檢討做成差異分析，若有實績低於目標情
事發生，應另行提出分析與改善對策。 

三、未來發展策略 
本公司從事免疫細胞治療與幹細胞之新藥研發，細胞療法產品之適應症以重症為主(惡性
腦瘤、急性心肌梗塞、急性缺血性腦中風及新型冠狀病毒感染症等)，該等疾病現雖有化
學藥物(小分子藥物)或生物製劑(大分子蛋白藥)可供治療選擇，惟尚未能完全治癒病患，
具備市場潛力與產品開發價值。本公司未來發展主要以免疫細胞及幹細胞為兩大技術平
台之相關產品，該細胞新藥研發與細胞治療產品與目前全球對於創新疾病治療方式發展
之市場趨勢符合，並致力成為亞太地區之高水準細胞製藥公司，與世界頂尖同業結合，
共同攜手邁向精準個人化醫療之新世代。 

四、受到外部競爭環境、法規環境及總體經營環境之影響 
目前細胞治療在國內外皆為積極開發之重點，為降低市場競爭之風險且提升未來銷售及
授權，目前透過特管辦法業務除能為本公司帶來穩定之現金流量外，尚有助加速本公司
新藥發展，即本公司兩項業務(新藥開發及特管辦法細胞製劑製備)具相輔相成之效，有
助本公司業務長久發展。同時本公司亦積極規劃，希望未來再生醫療製劑管理條例草案
通過後盡速完成新藥開發流程，儘早取得上市許可，並搭配國內通過之特管條例積極建
立臨床使用經驗，以新藥開發進度及特管臨床使用經驗積極參與國際相關研討會爭取公
司曝光機會，並與國際大藥廠積極洽談爭取授權。 

展望未來，本公司將持續實踐『生命希望、許願健康』之精神，以改善病人之福祉為目標，最
後本公司經營團隊向各位股東堅定的支持致上最誠摯的謝意！ 

董事長：                       經理人：                    會計主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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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長聖國際生技股份有限公司 

審計委員會審查報告書 

茲  准 

董事會造送本公司一一三年度營業報告書、財務報表(含合併財務報表

及個體財務報表)及盈餘分配案，其中財務報表業經委託安永聯合會計師

事務所凃清淵會計師及黃子評會計師查核完竣並出具查核報告書。上述營

業報告書、財務報表及盈餘分配案經本審計委員會審查，認為尚無不符，

爰依照證券交易法第十四條及公司法第二一九條規定出具報告，敬請   

鑒核。 

此  致 

本公司一一四年股東常會 

長聖國際生技股份有限公司 

審計委員會召集人 

中 華 民 國 一 一 四 年 三 月 十 二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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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 

長聖國際生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次庫藏股執行情形 
截至114年3月31日 

買回股份期次 114年第二次 

買回股份目的 維護公司信譽 

買回股份期間 預定：114/2/21~114/4/20 

買回股份區間價格 新台幣170元至新台幣260元 

預定買回數量 普通股2,000,000股 

已買回股份種類及數量 普通股1,858,000股 

已買回股份金額 新台幣338,834,269元 

平均買回價格 新台幣182.37元 

已買回股份占預定買回數量之比率 92.9% 

已辦理銷除及轉讓之股份數量 0股 

累積持有本公司股份數量 1,858,000股 

累積持有本公司股份數量占 

已發行股份總數比率 
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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Ä2�ÉÊËÌÍ

8¥+ ¦ 8¥+ ¦

96()

1100 78�õ}78 #�$.1 $301,675 14 $336,440 16

1136 ¥§¨ß�¼L©:%8l()�96 #�$.3 636,500 30 998,600 49

1160 ÂÅª¬«¯ag¬+ #3$.4313 - - 7 -

1170 ÂÅ­®¬+ #3$.4�13 72,148 3 53,434 3

1180 ÂÅ­®«¯ag¬+ #3$.4313�¯ 121,837 6 47,188 2

1200 �UÂÅ® 7,558 - 464 -

130x Ýç #�$.5 80,038 4 69,086 3

1410 ¥U°®Y 3,437 - 7,917 -

1470 �U96() ¤ 55 - 7,731 -

11xx 96()&� 1,223,248 57 1,520,867 73

B96()

1510 ¥±½12§�|²³©:%8l()-B96 #�$.2 763,974 36 471,312 23

1550 ¥,.42Õ%(( #�$.6 32,184 2 - -

1600 Ã6)3´µ�a� #3$.7 45,759 2 59,195 3

1755 ¥X.4() #3$.14 2,824 - 5,616 -

1780 ¥I»() #�$.8 10,147 - 10,653 1

1840 ¥¶·^¨¸() #�$.17 10,725 2 1,710 -

1900 �UB96() ¤ 47,235 2 6,567 -

15xx ¥¥B96()&� 912,848 44 555,053 27

1xxx ()H� $2,136,096 101 $2,075,920 100

96*+

2130 &õ*+�96 #3$.12�¯ $194,128 9 $121,648 6

2170 Â°ª¬�­®¬+ 25,132 1 23,334 1

2200 �UÂ°® ¯ 39,740 2 34,188 2

2230 L ^¨¸*+ #�$.17 68,066 3 46,760 2

2280 ¥¹º*+«96 #3$.14 1,708 - 5,395 -

2300 �U96*+ 313 - 315 -

21xx 96*+&� 329,087 15 231,640 11

B96*+

2570 ¥¶·^¨¸*+ #�$.17 10,817 1 - -

2580 ¥¹º*+«B96 #3$.14 1,136 - 503 -

2600 �UB96*+ 777 - 816 -

25xx ¥¥B96*+&� 12,730 1 1,319 -

2xxx *+H� 341,817 16 232,959 11

31xx 42 $.10

3100 �L

3110 ¥¥»~��L 806,726 38 733,387 35

3200 (L�¼ 551,722 26 785,907 38

3300  �½¾

3310 ����Õo½¾�¼ 56,617 2 26,945 1

3350 )�¿½¾ 377,615 18 296,722 15

3400 �U42

3410 �GÈ\�w<=�,ÀE%ÁÀÂ+ $.6 1,599 - - -

3xxx 42H� 1,794,279 84 1,842,961 89

*+�42H� $2,136,096 100 $2,075,920 100

ÃN	� Kpg� ��Îo�

	
��
�����������

&'()*+,

����� !"#�!�$���" !"#�!�$

(VWX&'<=�,>?)

��� !"#�!�$ ��" !"#�!�$
ÄÅ � � Y¥L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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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0&12,

����� ���" �#�$/!"#�!�$

Ä2�ÉÊËÌÍ

8¥+ % 8¥+ %

4000 ÈJÅÆ #3$.12�¯ $933,813 100 $758,391 100

5000 ÈJ¼L $.15�¯ (273,773) (29) (273,637) (36)

5900 ÈJÆ� 660,040 71 484,754 64

5910 )<7ßç12 $.6 (44,383) (5)  - -

5950 ÈJÆ� 615,657 66 484,754 64

6000 ÈJÇ. $.15�¯

6100 ¥ÈßÇ.ÉÉ (13,600) (1) (15,374) (2)

6200 opÇ.ÉÉ (33,583) (4) (32,536) (5)

6300 âãeÊÇ. (147,220) (16) (99,112) (13)

6450 ¥U ¦.Ë11� $.13 (62) -  - -

ÈJÇ.&� (194,465) (21) (147,022) (20)

6900 ÈJ�2 421,192 45 337,732 44

7000 ÈJGÅÆ�ÌM $.16

7100 ¥�ÍÅÆ 10,888 1 14,178 2

7010 �UÅÆ 23,853 3 7,523 1

7020 �U�2�1� (47,150) (5) 263,782 35

7050 <=¼L (125) - (201) -

7060
¥,.42Õ%¯/0J�&(

��12%�+

#�$.6

52,086 6  - -

ÈJGÅÆ�ÌM&� 39,552 5 285,282 38

7900 ¸�¬� 460,744 50 623,014 82

7950 ^¨¸Ç. #3Î�$.17 (93,493) (10) (83,617) (11)

8200 L ¬� 367,251 40 539,397 71

8300 �U0&12

8360 ¥�>t?C�ë/12%YL #�$.6

8361 �GÈ\�w<=�,ÀE%ÁÀÂ+ 1,999 -  - -

8399 �t?C�ë/12%YL¥¯%^¨¸ (400) -  - -

L �U0&12@¸�¬+I 1,599 -  - -

8500 L 0&12H+ $368,850 40 $539,397 71

Ï�½¾@ÍI #�$.18

9750 QLÏ�½¾ $4.55 $6.59

9850 ¥ÐzÏ�½¾ $4.55 $6.57

@VWX&'<=�,>?I

ÃN	� Kpg� ��Îo�

��� ¶ ��" ¶
ÄÅ � � Y L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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Ä2�ÉÊËÌÍ

ÈJØ6%789:�

L ¸�¬� $460,744 $623,014

¥Ù¹YL�

Å2Ç1YL�

¥¥ÚÛÇ. 29,678 30,970

¥¥¨ßÇ. 1,212 1,337

¥¥±½12§�|²³©:8l()%¬1�(�2) 46,676 (241,857)

¥¥�ÍÇ. 125 201

¥¥�ÍÅÆ (10,888) (14,178)

��ÅÆ (1,500) (3,000)

¥¥,.42ÕsÇ%���3¯/0J�&(�2%�+ (52,086) -

¥¥Ü�Ã6)3´µ�a�1� 6 -

¥¥¹ºtÝ�2 (75) (169)

¥¥)<7ßç�2 44,383 -

�ÈJØ6¥¯%()/*+56T�

ÂÅª¬«¯agËÞ 7 1,246

ÂÅ­®�ß (18,714) (16,942)

ÂÅ­®«¯ag(�ß)ËÞ (74,649) 7

�UÂÅ®(�ß)ËÞ (7,200) 611

Ýç(�ß)ËÞ (10,952) 19,217

¥¥U°®YËÞ(�ß) 4,480 (1,632)

�U96()ËÞ(�ß) 5,457 (4,919)

&õ*+�ß 72,480 31,756

Â°­®�ß(ËÞ) 1,798 (5,743)

�UÂ°®�ß 5,552 5,261

�U96*+ËÞ (2) (558)

È\)
%789Æ 496,532 424,622

Å§%�Í 10,994 13,982

Å§%�� 1,500 3,000

¥Ì°%�Í (125) (201)

¥Ì°%^¨¸ (68,565) (19,663)

ÈJØ6%¬789Æ 440,336 421,740

((Ø6%789:�

§¨±½12§�|²³©:%8l() (432,060) (34,094)

¥Ü�±½12§�|²³©:%8l() 92,721 181,009

§¨§¨ß�¼L©:%8l() - (82,607)

¥Ü�§¨ß�¼L©:%8l() 362,100 -

§¨Ã6)3´µ�a� (4,850) (5,816)

§¨I»() (706) (15)

�UB96()(�ß)ËÞ (40,668) 3,122

¥¥((Ø6%¬789(M)Æ (23,463) 61,599

à(Ø6%789:�

¥¹ºL8áâ (11,585) (11,924)

�UB96*+(ËÞ)�ß (39) 59

eã78�� (440,033) (136,289)

r��fs�4 - 3,935

ÓÔ�ªÕÖ¼L - (356,354)

fXäÆ4 19 102

¥¥à(Ø6%¬789M (451,638) (500,471)

L 78�õ}78ËÞT (34,765) (17,132)

 å78�õ}78¾+ 336,440 353,572

 æ78�õ}78¾+ $.1 $301,675 $336,440

ÃN	� Kpg� ��Îo�

(VWX&'<=�,>?)

	
��
�����������

&'789:,

����� ���" �#�$/!"#�!�$

Y¥¥¥L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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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 ���!#$%./01*2$%3145*2$%6789*+:"$%

;<�*=>?@ABC��DEFGH+IJK�����LMN

OK���#��+PQK���#��RS"TU���#����?VWXT

UMYZH+[\$%;<�*]^�BC_`aObcdefg;<��hijkh

i+l:mn*o	
��
��������������� ���!"����

�� ���!#;<pq+,������� �!-�� ���!"�����

 �!-�� ���!#;<rs"6789N

����#Pt

K���aOb���uv��wc;<�*xk"y�jkzf��{|NK�

��Q}~jk�#���Q�����/�;<�*#��Z�����NK���

^��M<^u���x�#g��O����I��x�+�	
��
�����

��������+��f}x�#TU��NPQK���#��RS"TU���

#����+K��������l�"� #��c¡+:|¢*£����#PtN

¤¥��MY

¤¥��MYa¦OK���#§I¨©+ª	
��
�����������

��«$%;<�*#��¬¢B­#MYN}~MY�Q��$%;<�*®%"¯

°����#±²³´:µ¶+K����·ª}~MY¸�*£��N

¹º»¼

	
��
�������Q������«»¼½I¹º¾¿À783,896ÁÂN

T³Ã­¹ºÄÅ¢ÆÇÈÉÊË^ÌÍÎÏiÐ'Ñ2ÆÇÎÏÒÓÔ<2ÕÖ�×

'Ñ2uvØÙ"�ÚÛ3~¹ºNÜQÕÝ¹ºÞ"·ß'Ñàá#âãäå�·ß

ÕÖªæ#âãçè+»¼éê¨©�ëì<"Tíl�ëì<#¹º»¼éîNµï

K���ð»¹º»¼¢¤¥��MYN

附件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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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øùâãäå�ö÷Éúûüýª¹º»¼^þ�#���«Í�s�+@AB¾

zfâãçè#��+:ð»�ëì<+��»¹º��a:��	
éî»¼���


KzfâãÎYö÷+��T�¤�c+:�»¹º»¼éî#����ªQ&'(

)*!���Zé�zf¹º��îö÷+��¹ºâã+��T�¤�c+:�»¹

º»¼Q�n��NK�����9$%;<�*=>�"��¤ÕÝ¹º��Í�n

�N

TTUMY-Æ"TU���#��

¼º	
��
�������#$%;<�*³+� !"&��#;<�*#

JK�����+$aÜTU�����Nµï+K���ª[\$%;<�*^*£

#��³+�¤}~!"&��;<�*^¼#7%+aO¡TU���#����N

�������� ���!ª}!"&��&'31Ë#"&¢¾¿À32,184ÁÂ+

($%&'G%#1.53%+������� �!-�� ���!�¤&'31Ë»

¼)��2¤*+I"/&,0-1�% .¢¾¿À52,086ÁÂ+($%./01G

%#14.12%N

Éúûü�/ú¸0ª$%;<�*#��

Éúûü#��aObcdefg;<��hijkhimn*o#$%;<�

*+12��$%;<�*hi�¤#3­����+:��$%;<�*#Ó�4µ

Q56789#BC·:*oN

Qhi$%;<�*é+Éúûü#���@Aóô	
��
�������;

<J½#=>2�¤MY#��+:";<J½��Pt#&'+?@Éúûü�AB

C	
��
�������7D�½I+7?BC7DIE.F:�Gf#TU_HN

	
��
�������#/ú¸0(Iy�J��)(�KL;<�48²#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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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MÍ+aª$%;<�*®%��Ó�4µQ567

89#BC·:*o��/ú��+�NO����N/ú��aP«��+QOby

�jkzf#��{|FË�c3=RN$%;<�*Ó�#BC·:*oN·:*o

G=4µQ56789NS·:*o#7%7FGTG/úU��VW$%;<�*X

'Y^|#JZ[E+k!»¢O�BC�N

K���Oby�jk��é+\'§I¨©"§I]^NK����zf�¼{

|�

1. ð»�óô$%;<�*4µQ56789#BC·:*o_`�ª^óô#_

`a�"zf�n#µ¶ªE����l�"� #��c¡:|¢����#

PtNµ56G=Þ"bc2de2f�gh2·:i�7jk����+f#R

N4µQ56#BC·:*o#_`PQ4µQ89YN

2. ª���l¤#������3­#øù+:a�némq��n#��²ñ+Q

TMÍ@ª	
��
�����������#�s�*£��N

3. óôÉúûü^&'��DE#�n�+"T^|��ô���¤��#/ú�N

4. O¡^��#��c¡+ªÉúûü&';<J½��Pt#�n�+:"X	


��
�������;<J½#=>G='
BC^n#Mè7mq��Ó]

BC·�o�+|NRpNK���q»¢}~Mè7mqÓ]BC·�o�+k

êQ����³Ær$%;<�*X'Ys�$%;<�*#�¤��+7Q}

~��a�·�nét�����NK���#Rpa:�-����!^��

#��c¡¢PtNQ#ÄMè7mqG=4u	
��
�������·v

O�;<J½#=>N

5. óô$%;<�*(@A�¤=>)#®%*o2Rw"�x+:"$%;<�*�

�mn*o�¤âã"MèN

6. ªQyz�{°$%#;<&|��l�"� #��c¡+:ª$%;<�*

*£��NK���(�yz��Hè#¦42KL"zf+�(�¯°yz��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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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ú¸0}~#MY+@A^x�#����"é�+:"BC��e

6(@AQ��±²³^ð»#��������)N

K�����/ú¸0ÆÇK���^��M<^u���x�#g�����

���I��x�³�¤���#i�+��/ú¸0}~^�G=!»¢�VW��

����#¤a"TUMY(@A�¤����)N

K�����/ú¸0}~#MY³+[oª	
��
�����������

��«$%;<�*��#¤¥��MYNK���Q����³��}~MY+?@

Ë�·m��\��ÈoMY+7]���mq�+K���[o·Q����³}~

ÈoMY+µG/úU�ï}~^'
#(`VWCQ^��#���1N

� � * / � � � M < ^

ÃÉ�¤��Êú�\ef��;<��

��wc��� 7Éc���0 9 5 0 1 0 4 1 3 3�

7Écy��1 0 3 0 0 2 5 5 0 3�

� B �

����

� ) ó

³   � � � � � � �  � � ¡ !

-21-



¸0�¾¿ÀÁÂ

7¢% £ 7¢% £

85&'

1100 67"ën67 �"�.1 $240,349 11 $184,136 9

1136 ¢¤¥Õ�°K¦9#7§&'¨85 �"�.3 564,000 27 989,100 48

1160 ¶¹©¡¨¤agª% �2�.4213"« - - 7 -

1170 ¶¹¬­ª% �2�.4"13 69,439 3 51,068 2

1180 ¶¹¬­¨¤agª% �2�.4213"« 78,848 4 32,490 2

1200 TU¶¹­ 7,558 - 464 -

130x ÓÝ �"�.5 77,671 4 63,421 3

1410 ¢U®­Y 1,688 - 1,279 -

1470 TU85&' ¡ 12 - 7,355 1

11xx 85&'/� 1,039,565 49 1,329,320 65

@85&'

1510 ¢¯±01¤�m°±¦9#7§&'-@85 �"�.2 763,974 36 471,312 23

1550 ¢&'31Ë#"& �"�.6 185,324 9 166,091 8

1600 ·5'2²³"a´ �"�.7 45,759 3 59,188 3

1755 ¢X'3&' �"�.14 2,248 - 4,507 -

1780 ¢F¯&' �"�.8 10,140 1 10,643 1

1840 ¢µ¶^�·&' �"�.17 10,477 - 1,458 (1)

1900 TU@85&' ¡ 47,097 2 6,429 1

15xx ¢¢@85&'/� 1,065,019 51 719,628 35

1xxx &'G� $2,104,584 100 $2,048,948 100

85()

2130 /ë()¨85 �2�.12"« $194,071 9 $121,648 6

2170 ¶®©¡"¬­ª% 1,107 - 10,262 1

2200 TU¶®­ « 35,480 2 29,292 1

2230 K�^�·() �"�.17 65,517 3 38,899 2

2280 ¢¸¹()¨85 �"�.14 1,121 - 4,777 -

2300 TU85() 279 - 293 -

21xx 85()/� 297,575 14 205,171 10

@85()

2570 ¢µ¶^�·() �"�.17 10,817 1 - -

2580 ¢¸¹()¨@85 �"�.14 1,136 - - -

2600 TU@85() 777 - 816 -

25xx ¢¢@85()/� 12,730 1 816 -

2xxx ()G� 310,305 15 205,987 10

31xx 31 �.10

3100 �K

3110 ¢¢º~��K 806,726 38 733,387 36

3200 &K�» 551,722 26 785,907 38

3300 �¼½¾

3310 Ëo½¾�» 56,617 3 26,945 1

3350 ¢¢# ¿½¾ 377,615 18 296,722 15

�¼½¾/� 434,232 21 323,667 16

3400 TU31

3410 �E½\�w;<�*ÀC#ÁÀÂ% 1,599 - - -

3xxx 31G� 1,794,279 85 1,842,961 90

()"31G� $2,104,584 100 $2,048,948 100

ÃM	� Júg� ��ÃÉ�

	
��
�������

$%&'()*

�������� ���!"������ ���!

(VWX$%;<�*=>)

������ ���! ������ ���!
ÄÅ � � Y¢M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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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01*

������"����� �!-�� ���!

¸0�¾¿ÀÁÂ

7¢% % 7¢% %

4000 ½I¹º �2�.12"« $783,896 100 $615,713 100

5000 ½I°K �.15"« (179,728) (23) (208,367) (34)

5900 ½IÆ� 604,168 77 407,346 66

5910 #:6ÕÝ01 (44,383) (5)  - -

5950 ½IÆ� 559,785 72 407,346 66

6000 ½IÇ' �.15"«

6100 ¢ÈÕÇ'ÉÉ (12,312) (2) (13,809) (2)

6200 ÉúÇ'ÉÉ (25,801) (3) (26,987) (5)

6300 ØÙeÊÇ' (147,522) (19) (99,113) (16)

½IÇ'/� (185,635) (24) (139,909) (23)

6900 ½I�1 374,150 48 267,437 43

7000 ½IE¹º"ËN �.16

7100 ¢�Ì¹º 9,887 1 13,654 2

7010 TU¹º 23,296 3 6,457 1

7020 TU�1"0� (47,152) (6) 263,778 43

7050 ;<°K (111) - (175) -

7070 ¢&'31Ë»¼#)��2¤*+I �"�.6

"/&01#�% 90,493 12 57,065 10

½IE¹º"ËN/� 76,413 10 340,779 56

7900 ·�ª� 450,563 58 608,216 99

7950 ^�·Ç' �2Í"�.17 (83,312) (11) (68,819) (11)

8200 K�ª� 367,251 47 539,397 88

8300 TU./01

8360 ¢�<G=B á-01#YM �"�.6

8361 �E½\�w;<�*ÀC#ÁÀÂ% 1,999 -  - -

8399 �G=B á-01#YM�¤#^�· (400) -  - -

K�TU./01?·�ª%H 1,599 -  - -

8500 K�./01G% $368,850 47 $539,397 88

Î�½¾(Â) �"�.18

9750 PKÎ�½¾ $4.55 $6.59

9850 ¢ÏÐÎ�½¾ $4.55 $6.57

(VWX$%;<�*=>)

ÃM	� Júg� ��ÃÉ�

����« ����«
ÄÅ � � Y M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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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¾¿ÀÁÂ

½IÚ5#6789�

K�·�ª� $450,563 $608,216

¢Û®YM�

¹1Ç0YM�

¢¢ÜÝÇ' 29,053 30,279

¢¢¥ÕÇ' 1,209 1,3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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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七 

   長聖國際生技股份有限公司 

    章程修正前後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第 二 條：本公司所營事業如下： 

研究、設計、開發、製造及銷售下

列產品： 

          1、幹細胞產品(stem cell 

products)。 

          2、免疫細胞產品(immune cell 

products)。 

          上述產品所屬營業項目及代碼： 

1.IC01010 藥品檢驗業 

2.IG01010 生物技術服務業 

3.IG02010 研究發展服務業 

4.I199990 其他顧問服務業 

5.F601010 智慧財產權業 

6.C802041 西藥製造業 

7.F208021 西藥零售業 

8.F401010 國際貿易業(限與上述

相關產品) 

以下限科學園區外經營： 

9.F108031 醫療器材批發業 

10.C802060 動物用藥製造業 

11.C802080 環境用藥製造業 

12.F113030 精密儀器批發業 

13.C102010 乳品製造業 

14.C110010 飲料製造業 

15.C199990 未分類其他食品製造

業 

16.C802090 清潔用品製造業 

17.C802100 化粧品製造業 

18.C802110 化粧品色素製造業 

19.CE01010 一般儀器製造業 

20.F102030 菸酒批發業 

21.F102040 飲料批發業 

第 二 條：本公司所營事業如下： 

研究、設計、開發、製造及銷售下

列產品： 

          1、幹細胞產品(stem cell 

products)。 

          2、免疫細胞產品(immune cell 

products)。 

          上述產品所屬營業項目及代碼： 

1.IC01010 藥品檢驗業 

2.IG01010 生物技術服務業 

3.IG02010 研究發展服務業 

4.I199990 其他顧問服務業 

5.F601010 智慧財產權業 

6.C802041 西藥製造業 

7.F108021 西藥批發業 

8.F208021 西藥零售業 

9.F401010 國際貿易業(限與上述

相關產品) 

以下限科學園區外經營： 

10.F108031 醫療器材批發業 

11.C802060 動物用藥製造業 

12.C802080 環境用藥製造業 

13.F113030 精密儀器批發業 

14.C102010 乳品製造業 

15.C110010 飲料製造業 

16.C199990 未分類其他食品製造

業 

17.C802090 清潔用品製造業 

18.C802100 化粧品製造業 

19.C802110 化粧品色素製造業 

20.CE01010 一般儀器製造業 

21.F102030 菸酒批發業 

22.F102040 飲料批發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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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F102170 食品什貨批發業 

23.F103010 飼料批發業 

24.F107030 清潔用品批發業 

25.F107050 肥料批發業 

26.F107070 動物用藥品批發業 

27.F107080 環境用藥批發業 

28.F108040 化粧品批發業 

29.F203010 食品什貨、飲料零售

業 

30.F203020 菸酒零售業 

31.F207050 肥料零售業 

32.F207070 動物用藥零售業 

33.F207080 環境用藥零售業 

34.F208031 醫療器材零售業 

35.F208040 化粧品零售業 

36.F208050 乙類成藥零售業 

37.F213040 精密儀器零售業 

38.F218010 資訊軟體零售業 

39.I103060 管理顧問業 

40.I301010 資訊軟體服務業 

41.I301020 資料處理服務業 

42.IZ99990 其他工商服務業 

43.ZZ99999 除許可業務外，得經

營法令非禁止或限

制之業務 

23.F102170 食品什貨批發業 

24.F103010 飼料批發業 

25.F107030 清潔用品批發業 

26.F107050 肥料批發業 

27.F107070 動物用藥品批發業 

28.F107080 環境用藥批發業 

29.F108040 化粧品批發業 

30.F203010 食品什貨、飲料零售

業 

31.F203020 菸酒零售業 

32.F207050 肥料零售業 

33.F207070 動物用藥零售業 

34.F207080 環境用藥零售業 

35.F208031 醫療器材零售業 

36.F208040 化粧品零售業 

37.F208050 乙類成藥零售業 

38.F213040 精密儀器零售業 

39.F218010 資訊軟體零售業 

40.I103060 管理顧問業 

41.I301010 資訊軟體服務業 

42.I301020 資料處理服務業 

43.IZ99990 其他工商服務業 

44.ZZ99999 除許可業務外，得經

營法令非禁止或限

制之業務 

第十五條：本公司設董事五～九人，其中獨立

董事不得少於三人，且不得少於董

事席次三分之一，均由股東會就有

行為能力之人選任之，任期均為三

年，連選均得連任。

第十五條：本公司設董事五～九人，其中獨立

董事不得少於三人，且不得少於董

事席次五分之一，均由股東會就有

行為能力之人選任之，任期均為三

年，連選均得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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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廿六條：本公司年度如有獲利，應提撥1至

5%為員工酬勞(其中提撥基層員

工之酬勞不得低於所提撥之員

工酬勞佔比之10%)、不高於2%

為董事酬勞。但公司尚有累積

虧損時，應預先保留彌補數

額。 

員工酬勞及基層員工酬勞得以

股票或現金為之，其給付對象得

包括符合董事會所訂條件之控

制或從屬公司員工。董事酬勞僅

得以現金為。 

前二項應由董事會以董事三分

之二以上出席及出席董事過半

數同意之決議行之，並報告股東

會。 

經前項董事會決議以股票之方

式發給員工酬勞及基層員工酬

勞者，得同次決議以發行新股或

收買自己之股份為之。 

第廿六條：本公司以當年度稅前利益扣除分配

員工酬勞及董事酬勞前之利益，

應提撥1%至5%為員工酬勞、不高

於2%為董事酬勞。但公司尚有累

積虧損(包括調整未分配盈餘金

額)時，應預先保留彌補數額。 

前項員工酬勞得以股票或現金為

之，其給付對象得包括符合董事

會所訂條件之控制或從屬公司

員工。前項董事酬勞僅得以現金

為。 

前二項應由董事會以董事三分之

二以上出席及出席董事過半數

同意之決議行之，並報告股東

會。 

經前項董事會決議以股票之方

式發給員工酬勞者，得同次決議

以發行新股或收買自己之股份

為之。 

第三十條：本章程訂立於民國105年11月23日。

第一次修訂於民國106年5月2日。 

第二次修訂於民國107年6月26日。

(第二條及第三條條文適用於遷入

中部科學園區內。) 

第三次修訂於民國108年6月26日。

第四次修訂於民國110年7月6日。 

第五次修訂於民國111年4月21日。

第六次修訂於民國112年5月4日。 

第七次修訂於民國113年4月30日。

第八次修訂於民國114年4月30日。

第三十條：本章程訂立於民國105年11月23日。

第一次修訂於民國106年5月2日。 

第二次修訂於民國107年6月26日。

(第二條及第三條條文適用於遷入

中部科學園區內。) 

第三次修訂於民國108年6月26日。

第四次修訂於民國110年7月6日。 

第五次修訂於民國111年4月21日。

第六次修訂於民國112年5月4日。 

第七次修訂於民國113年4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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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 

長聖國際生技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章程

第 一 章 總 則

第 一 條：本公司依照公司法股份有限公司之規定組織之，定名為長聖國際生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 二 條：本公司所營事業如下：

研究、設計、開發、製造及銷售下列產品：

          1、幹細胞產品(stem cell products)。
          2、免疫細胞產品(immune cell products)。

上述產品所屬營業項目及代碼：

1.IC01010 藥品檢驗業

2.IG01010 生物技術服務業

3.IG02010 研究發展服務業

4.I199990 其他顧問服務業

5.F601010 智慧財產權業

6.C802041 西藥製造業

7.F108021 西藥批發業

8.F208021 西藥零售業

9.F401010 國際貿易業(限與上述相關產品) 
以下限科學園區外經營：

10.F108031 醫療器材批發業

11.C802060 動物用藥製造業

12.C802080 環境用藥製造業

13.F113030 精密儀器批發業

14.C102010 乳品製造業

15.C110010 飲料製造業

16.C199990 未分類其他食品製造業

17.C802090 清潔用品製造業

18.C802100 化粧品製造業

19.C802110 化粧品色素製造業

20.CE01010 一般儀器製造業

21.F102030 菸酒批發業

22.F102040 飲料批發業

23.F102170 食品什貨批發業

24.F103010 飼料批發業

25.F107030 清潔用品批發業

26.F107050 肥料批發業

27.F107070 動物用藥品批發業

28.F107080 環境用藥批發業

29.F108040 化粧品批發業

30.F203010 食品什貨、飲料零售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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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F203020 菸酒零售業

32.F207050 肥料零售業

33.F207070 動物用藥零售業

34.F207080 環境用藥零售業

35.F208031 醫療器材零售業

36.F208040 化粧品零售業

37.F208050 乙類成藥零售業

38.F213040 精密儀器零售業

39.F218010 資訊軟體零售業

40.I103060 管理顧問業

41.I301010 資訊軟體服務業

42.I301020 資料處理服務業

43.IZ99990 其他工商服務業

44.ZZ99999 除許可業務外，得經營法令非禁止或限制之業務

第 三 條：本公司設總公司於中部科學園區內，必要時，得經董事會決議依法在國內外設立分

支機構。

第 四 條：本公司轉投資金額得超過實收股本百分之四十以上，不受公司法第十三條之限制。

第 五 條：本公司得就業務上需要對外保證。

第 二 章 股    份

第 六 條：本公司資本總額定為新臺幣1,200,000,000元，分為120,000,000股，每股金額新

臺幣10元，得分次發行。前項資本總額內保留8,800,000股供發行員工認股權證之

股份數額，並授權董事會決議分次發行。 

第 七 條：本公司股票均為記名式，由代表公司之董事簽名或蓋章，依法經主管機關或其核定

之發行登記機構簽證後發行之。本公司發行之股份得免印製股票，或於發行新股時

得就該次發行總數合併印製，但應洽證券集中保管事業機構登錄或保管。公司債之

製作與發行，準用前項之規定。

第 八 條：股東名簿之更名過戶，依公司法第一六五條規定辦理。

第 三 章 股 東  會

第 九 條：股東會分常會及臨時會二種，常會每年至少召集一次，於每會計年度終了後六個月

內召開，臨時會於必要時依法召集之。

第 十 條：股東因故不能出席股東會時，得依公司法第一七七條規定，出具委託書，委託代理

人出席。

第十一條：除法令另有規定外，本公司股東每股有一表決權。

第十二條：股東會開會除公司法另有規定外，由董事會召開，以董事長為主席。董事長請假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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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故不能行使職權時，其代理依公司法第二0八條規定辦理。

股東會由董事會以外之其他召集權人召集者，其主席依公司法第一八二條之一規定

辦理。

第十二條之一：本公司股東會開會時，得以視訊會議或其他經經濟部公告之方式為之。

第十三條：股東會之決議，除公司法另有規定外，應有代表已發行股分總數過半數股東之出席，

以出席股東表決權過半數之同意行之。

本公司上市櫃後，股東會採行電子投票列為本公司股東行使表決權管道之一，其相

關作業依主管機關規定辦理。

第十四條：股東會之議決事項，應作成議事錄，由主席簽名或蓋章，並於會後二十日內，將議

事錄分發各股東，議事錄之分發得以公告方式為之，議事錄應記載會議之年、月、

日、場所、主席姓名、決議方法、議事經過之要領及其結果，在公司存續期間，永

久保存。

第十四條之一：本公司股務處理悉依證券主管機關頒佈之「公開發行公司股務處理準則」規定

辦理。

第 四 章 董事及審計委員會

第十五條：本公司設董事五～九人，其中獨立董事不得少於三人，且不得少於董事席次五分之

一，均由股東會就有行為能力之人選任之，任期均為三年，連選均得連任。

第十五條之一：本公司依證券交易法相關規定設置審計委員會，由全體獨立董事組成，並由其

中一人擔任召集人，且至少一位具會計或財務專長。審計委員會之決議應有全

體人員二分之一以上之同意。本公司自審計委員會成立之日起，由審計委員會

代替監察人之職務，同時廢除監察人。

第十五條之二：本公司董事(含獨立董事)採候選人提名制度， 股東應就候選人名單中選任之。

第十六條：董事缺額達三分之一時，董事會應依公司法第二０一條規定之期限召開股東會補選

之，其任期以補足原任之期限為限。

第十七條：董事任期屆滿而不及改選時，延長其執行職務，至改選董事就任時為止，但主管機

關依職權限期令公司改選；屆期仍不改選者，自限期屆滿時，當然解任。

第十八條：董事組織董事會，由三分之二以上董事之出席及出席董事過半數之同意，互選董事

長一人，依照法令、章程、股東會及董事會之決議執行本公司一切事務。

第十九條：本公司經營方針及其他重要事項，以董事會決議行之，董事會除每屆第一次董事會

依公司法第二０三條規定召集外，其餘由董事長召集並任為主席，董事長不能執行

職務時，依公司法第二０八條規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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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廿 條：董事會議，除公司法另有規定外，須有過半數董事之出席，以出席董事過半數之同

意行之，董事因故不能出席時，得出具委託書，列舉召集事由之授權範圍，委託其

他董事代理出席董事會，但以一人受一人之委託為限。

董事會開會時，如以視訊畫面會議為之，其董事以視訊畫面參與會議者，視為親

自出席。

事會之召集，應載明事由，於七日前通知；但有緊急情事時，得隨時召集之。

前項召集通知應載明事由以書面、電子郵件（E-mail）或傳真方式為之。

第廿一條：董事會之議事，應作成議事錄，由主席簽名或蓋章，並於會後二十日內，將議事錄

分發各董事，議事錄應記載會議之年、月、日、場所、主席姓名、決議方法、議事

經過之要領及其結果，在公司存續期間，永久保存。

第廿二條：（刪除）

第廿三條：董事之報酬，不論營業盈虧，授權董事會依其對本公司營運參與程度及貢獻價值並

參酌同業水準議定之。

第廿三條之一：本公司得為董事於任期內就其執行業務範圍依法應負之賠償責任為其購買責任

保險，保險金額及投保事宜授權董事會議定之。

第 五 章 經 理 人

第廿四條：本公司得設經理人，其委任、解任及報酬依照公司法第二十九條規定辦理。

第 六 章 會    計

第廿五條：本公司每會計年度終了，由董事會編造下列表冊，提交股東會承認：

一、營業報告書 二、財務報表 三、盈餘分派或虧損彌補之議案。

第廿六條：本公司以當年度稅前利益扣除分配員工酬勞及董事酬勞前之利益，應提撥1%至5%為

員工酬勞、不高於2%為董事酬勞。但公司尚有累積虧損(包括調整未分配盈餘金額)

時，應預先保留彌補數額。 

前項員工酬勞得以股票或現金為之，其給付對象得包括符合董事會所訂條件之控制

或從屬公司員工。前項董事酬勞僅得以現金為之。

前二項應由董事會以董事三分之二以上出席及出席董事過半數同意之決議行之，並

報告股東會。

經前項董事會決議以股票之方式發給員工酬勞者，得同次決議以發行新股或收買自

己之股份為之。

第廿七條：本公司年度決算如有本期稅後淨利，應先彌補累積虧損(包括調整未分配盈餘金額)，
次提10%為法定盈餘公積，但法定公積已達資本總額時，不在此限；另視需要再依

法令或主管機關規定提撥或迴轉特別盈餘公積，如尚有餘額，併同期初累積未分配

盈餘(包括調整未分配盈餘金額)，由董事會擬具分派議案，提請股東會決議股東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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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

本公司股利政策係考量公司目前與未來發展計畫、投資環境及財務狀況，並兼顧股

東之合理報酬等因素，採平衡股利政策，盈餘分配不低於當年度可分配盈餘之百分

之十，惟累積可供分配盈餘低於實收資本額百分之十時，得不予分配，其中現金股

利所占比率不低於股利總額之百分之十。

本公司分派股東紅利或法定盈餘公積及資本公積之全部或一部如以發放現金之方

式為之，授權董事會以三分之二以上董事之出席，及出席董事過半數同意後為之，

並報告股東會。

第 七 章 附    則

第廿八條：本公司組織規定及辦事細則由董事會另定之。 

第廿九條：本章程未盡事項，悉依照公司法及其他法令規定辦理。 

第三十條：本章程訂立於民國105年11月23日。 

第一次修訂於民國106年5月2日。 

第二次修訂於民國107年06月26日。(第二條及第三條條文適用於遷入中部科學園區

內。) 

第三次修訂於民國108年6月26日。 

第四次修訂於民國110年07月06日。 

第五次修訂於民國111年4月21日。 

第六次修訂於民國112年5月4日。 

第七次修訂於民國113年4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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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 

長聖國際生技股份有限公司

股東會議事規則

第 一 條  為建立本公司良好股東會治理制度、健全監督功能及強化管理機能，

爰依上市上櫃公司治理實務守則第五條規定訂定本規則，以資遵循。 

第 二 條  本公司股東會之議事規則，除法令或章程另有規定者外，應依本規則

之規定。 

第 三 條  本公司股東會除法令另有規定外，由董事會召集之。 

本公司應於股東常會開會三十日前或股東臨時會開會十五日前，將

股東會開會通知書、委託書用紙、有關承認案、討論案、選任或解

任董事事項等各項議案之案由及說明資料製作成電子檔案傳送至公

開資訊觀測站。並於股東常會開會二十一日前或股東臨時會開會十

五日前，將股東會議事手冊及會議補充資料，製作電子檔案傳送至

公開資訊觀測站。股東會開會十五日前，備妥當次股東會議事手冊

及會議補充資料，供股東隨時索閱，並陳列於本公司及本公司所委

任之專業股務代理機構，且應於股東會現場發放。 

通知及公告應載明召集事由；其通知經相對人同意者，得以電子方

式為之。 

選任或解任董事、變更章程、公司解散、合併、分割或公司法第一

百八十五第一項各款、證券交易法第二十六條之一、第四十三條之

六、發行人募集與發行有價證券處理準則第五十六條之一及第六十

條之二之事項應在召集事由中列舉，不得以臨時動議提出。 

持有已發行股份總數百分之一以上股份之股東，得以書面向本公司

提出股東常會議案。但，以一項為限，提案超過一項者，均不列入

議案。另股東所提議案有公司法第 172 條之 1第 4項各款情形之

一，董事會得不列為議案。 

本公司應於股東常會召開前之停止股票過戶日前公告受理股東之提

案、受理處所及受理期間；其受理期間不得少於十日。 

股東所提議案以三百字為限，超過三百字者，不予列入議案；提案

股東應親自或委託他人出席股東常會，並參與該項議案討論。 

本公司應於股東會召集通知日前，將處理結果通知提案股東，並將

合於本條規定之議案列於開會通知。對於未列入議案之股東提案，

董事會應於股東會說明未列入之理由。 

第 四 條  股東得於每次股東會，出具本公司印發之委託書，載明授權範圍，

委託代理人，出席股東會。 

一股東以出具一委託書，並以委託一人為限，應於股東會開會五日

前送達本公司，委託書有重複時，以最先送達者為準。但聲明撤銷

前委託者，不在此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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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託書送達本公司後，股東欲親自出席股東會或欲以書面或電子方

式行使表決權者，應於股東會開會二日前，以書面向本公司為撤銷

委託之通知；逾期撤銷者，以委託代理人出席行使之表決權為準。 

第 五 條  股東會召開之地點，應於本公司所在地或便利股東出席且適合股東

會召開之地點為之，會議開始時間不得早於上午九時或晚於下午三

時，召開之地點及時間，應充分考量獨立董事之意見。 

第 六 條  本公司應於開會通知書載明受理股東報到時間、報到處地點，及其

他應注意事項。 

前項受理股東報到時間至少應於會議開始前三十分鐘辦理之；報到

處應有明確標示，並派適足適任人員辦理之。 

股東本人或股東所委託之代理人（以下稱股東）應憑出席證、出席

簽到卡或其他出席證件出席股東會，本公司對股東出席所憑依之證

明文件不得任意增列要求提供其他證明文件；屬徵求委託書之徵求

人並應攜帶身分證明文件，以備核對。 

本公司應設簽名簿供出席股東簽到，或由出席股東繳交簽到卡以代

簽到。 

本公司應將議事手冊、年報、出席證、發言條、表決票及其他會議

資料，交付予出席股東會之股東；有選舉董事者，應另附選舉票。 

政府或法人為股東時，出席股東會之代表人不限於一人。法人受託

出席股東會時，僅得指派一人代表出席。 

第 七 條  股東會如由董事會召集者，其主席由董事長擔任之，董事長請假或

因故不能行使職權時，由副董事長代理之，無副董事長或副董事長

亦請假或因故不能行使職權時，由董事長指定常務董事一人代理

之；其未設常務董事者，指定董事一人代理之，董事長未指定代理

人者，由常務董事或董事互推一人代理之。 

前項主席係由常務董事或董事代理者，以任職六個月以上，並瞭解

公司財務業務狀況之常務董事或董事擔任之。主席如為法人董事之

代表人者，亦同。 

董事會所召集之股東會，董事長宜親自主持，且宜有董事會過半數

之董事親自出席，及各類功能性委員會成員至少一人代表出席，並

將出席情形記載於股東會議事錄。 

股東會如由董事會以外之其他召集權人召集者，主席由該召集權人

擔任之，召集權人有二人以上時，應互推一人擔任之。 

本公司得指派所委任之律師、會計師或相關人員列席股東會。 

第 八 條  本公司應於受理股東報到時起將股東報到過程、會議進行過程、投

票計票過程全程連續不間斷錄音及錄影。 

前項影音資料應至少保存一年。但經股東依公司法第一百八十九條

提起訴訟者，應保存至訴訟終結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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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九 條  股東會之出席，應以股份為計算基準。出席股數依簽名簿或繳交之簽

到卡，加計以書面或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之股數計算之。 

已屆開會時間，主席應即宣布開會，並同時公布無表決權數及出席

股份數等相關資訊。惟未有代表已發行股份總數過半數之股東出席

時，主席得宣布延後開會，其延後次數以二次為限，延後時間合計

不得超過一小時。延後二次仍不足有代表已發行股份總數三分之一

以上股東出席時，由主席宣布流會。 

前項延後二次仍不足額而有代表已發行股份總數三分之一以上股東

出席時，得依公司法第一百七十五條第一項規定為假決議，並將假

決議通知各股東於一個月內再行召集股東會。 

於當次會議未結束前，如出席股東所代表股數達已發行股份總數過

半數時，主席得將作成之假決議，依公司法第一百七十四條規定重

新提請股東會表決。 

第 十 條  股東會如由董事會召集者，其議程由董事會訂定之，會議應依排定

之議程進行，非經股東會決議不得變更之。 

股東會如由董事會以外之其他有召集權人召集者，準用前項之規

定。 

前二項排定之議程於議事（含臨時動議）未終結前，非經決議，主

席不得逕行宣布散會；主席違反議事規則，宣布散會者，董事會其

他成員應迅速協助出席股東依法定程序，以出席股東表決權過半數

之同意推選一人擔任主席，繼續開會。 

主席對於議案及股東所提之修正案或臨時動議，應給予充分說明及

討論之機會，認為已達可付表決之程度時，得宣布停止討論，提付

表決。 

第十一條  出席股東發言前，須先填具發言條，載明發言要旨、股東戶號(或出

席證編號)及戶名，由主席定其發言順序。 

出席股東僅提發言條而未發言者，視為未發言。發言內容與發言條

記載不符者，以發言內容為準。 

同一議案每一股東發言，非經主席之同意不得超過兩次，每次不得

超過五分鐘，惟股東發言違反規定或超出議題範圍者，主席得制止

其發言。 

出席股東發言時，其他股東除經徵得主席及發言股東同意外，不得

發言干擾，違反者主席應予制止。 

法人股東指派二人以上之代表出席股東會時，同一議案僅得推由一

人發言。 

出席股東發言後，主席得親自或指定相關人員答覆。 

第十二條  股東會之表決，應以股份為計算基準。 

股東會之決議，對無表決權股東之股數，不算入已發行股份之總

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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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東對於會議之事項，有自身利害關致有害於本公司利益之虞時，

不得加入表決，並不得代理他股東行使其表決權。 

前項不得行使表決灌之股份數，不算已出席股東之表決權數。 

除信託事業或經證券主管機關核准之股務代理機構外，一人同時受

二人以上股東委託時，其代理之表決權不得超過已發行股份總數表

決權之百分之三，超過時其超過之表決權，不予計算。 

第十三條  股東每股有一表決權；但受限制或公司法第 179 條第二項所列無表

決權者，不在此限。 

本公司召開股東會時，得採行以書面或電子方式行使其表決權(依公

司法第 177 條之 1第 1項但書應採行電子投票之公司：本公司召開

股東會時，應採行以電子方式並得採行以書面方式行使其表決權)；

其以書面或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時，其行使方法應載明於股東會召

集通知。以書面或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之股東，視為親自出席股東

會。但就該次股東會之臨時動議及原議案之修正，視為棄權，故本

公司宜避免提出臨時動議及原議案之修正。 

前項以書面或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者，其意思表示應於股東會開會

二日前送達公司，意思表示有重複時，以最先送達者為準。但聲明

撤銷前意思表示者，不在此限。 

股東以書面或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後，如欲親自出席股東會者，應

於股東會開會二日前以與行使表決權相同之方式撤銷前項行使表決

權之意思表示；逾期撤銷者，以書面或電子方式行使之表決權為

準。如以書面或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並以委託書委託代理人出席股

東會者，以委託代理人出席行使之表決權為準。 

議案之表決，除公司法及本公司章程另有規定外，以出席股東表決

權過半數之同意通過之。表決時，應逐案由主席或其指定人員宣佈

出席股東之表決權總數後，由股東逐案進行投票表決，並於股東會

召開後當日，將股東同意、反對或棄權之結果輸入公開資訊觀測

站。 

同一議案有修正案或替代案時，由主席併同原案定其表決之順序。

如其中一案已獲通過時，其他議案即視為否決，勿庸再行表決。 

議案表決之監票及計票人員，由主席指定之，但監票人員應具有股

東身分。 

股東會表決或選舉議案之計票作業應於股東會場內公開處為之，且

應於計票完成後，當場宣布表決結果，包含統計之權數，並作成紀

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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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條  股東會有選舉董事時，應依本公司所訂相關選任規範辦理，並應當

場宣布選舉結果，包含當選董事、監察人之名單與其當選權數及落

選董監事名單及其獲得之選舉權數。 

前項選舉事項之選舉票，應由監票員密封簽字後，妥善保管，並至

少保存一年。但經股東依公司法第一百八十九條提起訴訟者，應保

存至訴訟終結為止。 

第十五條  股東會之決議事項，應作成議事錄，由主席簽名或蓋章，並於會後

二十日內，將議事錄分發各股東。議事錄之製作及分發，得以電子

方式為之。 

前項議事錄之分發，得以輸入公開資訊觀測站之公告方式為之。 

議事錄應確實依會議之年、月、日、場所、主席姓名、決議方法、

議事經過之要領及其結果記載之，在本公司存續期間，應永久保

存。 

第十六條  徵求人徵得之股數及受託代理人代理之股數，本公司應於股東會開

會當日，依規定格式編造之統計表，於股東會場內為明確之揭示。 

股東會決議事項，如有屬法令規定、臺灣證券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 

（財團法人中華民國證券櫃檯買賣中心）規定之重大訊息者，本公

司應於規定時間內，將內容傳輸至公開資訊觀測站。 

第十七條  辦理股東會之會務人員應佩帶識別證或臂章。 

主席得指揮糾察員或保全人員協助維持會場秩序。糾察員或保全人

員在場協助維持秩序時，應佩戴「糾察員」字樣臂章或識別證。 

會場備有擴音設備者，股東非以本公司配置之設備發言時，主席得

制止之。 

股東違反議事規則不服從主席糾正，妨礙會議之進行經制止不從

者，得由主席指揮糾察員或保全人員請其離開會場。 

第十八條  會議進行時，主席得酌定時間宣布休息，發生不可抗拒之情事時，

主席得裁定暫時停止會議，並視情況宣布續行開會之時間。 

股東會排定之議程於議事 (含臨時動議) 未終結前，開會之場地屆

時未能繼續使用，得由股東會決議另覓場地繼續開會。 

股東會得依公司法第一百八十二條之規定，決議在五日內延期或續

行集會。 

第十九條  本規則經股東會通過後施行，修改時亦同。 

第二十條  本議事規則訂定於中華民國 107 年 6 月 26 日 

          第一次修訂定於中華民國 108 年 6 月 26 日 

第二次修訂於中華民國 109 年 6 月 24 日。 

第三次修訂於中華民國 110 年 7 月 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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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三 

長聖國際生技股份有限公司

全體董事持股情形

一、本公司截至最後過戶日(114 年 3月 1 日)止發行股份總數為

81,560,603 股，依證券交易法第二十六條及「公開發行公司董

事、監察人股權成數及查核實施規則」之規定，本公司全體董

事所持有記名股票之股份總額不得少於 6,524,848 股。 

二、個別董事持有股數及成數如下表： 

職稱 姓名 持有股數 成數 

董事長 劉銖淇 1,234,211 1.51% 

董  事 黃文良 625,566 0.76% 

董  事 安基生醫(股)公司 

(代表人：洪士杰) 

10,185,383 12.48% 

董  事 賀士郡 942,712 1.15% 

董  事 晟德大藥廠(股)公司 

(代表人：陳佩君)  

9,588,619 11.75% 

獨立董事 陳錦隆 - - 

獨立董事 陳文侯 - - 

獨立董事 呂惠民 - - 

合   計 22,576,491 27.65% 

註：以上持有股數係截至本次股東常會最後過戶日期(114 年 3 月 1 日)    

止，本公司股東名簿記載之個別及全體董事持有股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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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代碼：6712

長聖國際生技股份有限公司

EVER SUPREME BIO TECHNOLOGY CO., LTD.

一一四年股東常會

議事手冊

時間：中華民國一一四年四月三十日(星期三)上午十時

地點：台中市西屯區科園路19號

      (國立中興大學產學研鏈結中心國際會議廳)

召開方式：實體股東會

 　　　




